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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年 09月 06日 105學年度第 1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

107年 02月 22日 106學年度第 4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

國 立 嘉 義 大 學     學 院     系 所   學 年 度 第  學 期 提 請 教 師 升 等 推 薦 表 

姓    名  單     位  

現任職級  出生日期 年     月      日 

擬升等職級  擬升等日期 年     月      日 

到校日期 年     月      日 現 職
教 師
證 書 

證 書 字 號 字第         號 

任現職級日期 年     月      日 年資起算年月 年         月 

全 時 進 修 研 究 
期間（無則免填） 

自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
日止，計  年  月。 

擬升等職級 
是否首次申請 

□是        □否 

借調期間 
（無則免填） 

自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
日止，計  年  月。 

現任職級年資 
 年     月 

（※請算至申請升等當學年度 7月底止） 

升等類型 
（請擇一勾選） 

□學術著作升等 □藝術作品及成就證明升等 □技術報告升等 
□體育成就證明升等 □教學著作升等 

主 要 學 歷 主 要 經 歷 

校    名 系  所 學位 
起 迄 

服 務 機 關 職 稱 
起 迄 

年 月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
現職任教科目 

 

學

年

度 

 

學

期 

科目名稱 
開課
年級 

每週
時數 必/選修 

學
年
度   
 
學 
期 

科目名稱 
開課
年級 每週時數 必/選修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前次同等級升
等代表著作或
展演名稱 

 

 

（無則免填） 

學 位 論 文
（或展演）
名稱 

碩士  
學術
專長  

博士  

系（所）、中
心單位主管 
簽章 

送審人申請當學期有授課事實 

□核符□未核符____________ 

送審教師評鑑結果符合升等規定 

□核符□未核符____________ 

系（所）、中心
教評會召集人
簽章 

 

 

 

  年  月  日 

年 月 日 學年度
第 學期第 次系（所）、
中心教評會審查通過 

委員
人數 

出席
人數 

參加
表決
人數 

通過
票數 

教 學 
﹪ 研究﹪ 服 務 ﹪ 合 計 

        

院教評會召集
人簽章 

 

 

 

  年  月  日 

年 月 日 學年度
第 學期第 次院教評會
審查通過 

委員
人數 

出席
人數 

參加
表決
人數 

通過
票數 

教 學 
﹪ 研究﹪ 服 務 

﹪ 合 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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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 事 室 

簽註意見 
 

備註： 
一、檢附證件包括：1.系(所)、中心、院教評會會議紀錄。2.教師證書影本。3.系審及院審之著作審查意見表。4.

系審及院審之教師升等評分表。5.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。6.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著作（展演）及論文目
錄一覽表。7.現職聘書及符合升等年資之聘書。 

二、本次送審作與前次送審作內容近似者，送審時，應檢附前次送審作及本次著作異同對照。 
三、本表請以打字填送，上開欄位如不敷填寫，得以自行調整表格長度，並請註記頁次。 


